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濡须路与渡江路交叉口东南侧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 万吨生物质聚乳酸特种纤维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聚乳酸纤维是以玉米、小麦、甜菜等含淀粉的农产品为原料，经发酵生成乳酸后，再经

缩聚和熔融纺丝制成.聚乳酸纤维是一种原料可种植、易种植，废弃物在自然界中可自

然降解的合成纤维。它在土壤或海水中经微生物作用可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燃烧时，

不会散发毒气，不会造成污染，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纤维。其织物面料手感、悬垂

性好，抗紫外线，具有较低的可燃性和优良的加工性能，适用于各种时装、休闲装、体

育用品和卫生用品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厂址位于安徽巢湖经济开发

区濡须路与渡江路交叉口东南侧。公司以同济大学材料与科学工程学院纳米与生物高分

子材料研究所为技术依托，专门从事生物材料、生物纤维及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为满足市场需要，顺应市场走势，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32970 万元在安

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新建“年产 2万吨生物质聚乳酸特种纤维建设项目”，该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6 日已取得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经贸发展。目前企业厂区已建有 1#主厂房、2#

原料仓库、综合楼和研发楼以及 3#机修及消防用房，该项目于 2023 年 2 月建成已投产，

目前实际产能达到设计产能。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从

源头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保护劳动者健康，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国

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委托安徽诚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对其

年产 2 万吨生物质聚乳酸特种纤维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安徽诚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

我国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对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2 万吨生物质聚乳酸特种纤维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并编制

《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 万吨生物质聚乳酸特种纤维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现场调查人 李康、潘梅 现场调查时间 2023.05.14

检测人员 王岩、周文丽 检测时间 2023.0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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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评价结论：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本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中“（十

六）C28 化学纤维制造业—C283 生物基材料制造”，属于职业病

危害程度一般建设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设施）均正常运行，所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

护措施（设施）满足防护要求。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在各职业病危害

防护设施运行正常，个体防护措施到位，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落实的情况下，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生物

质聚乳酸特种纤维建设项目基本达到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

件。

11.1 组织管理措施

（1）建设单位应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2〕

441 号）规定：1）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

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制定职业健康培训年

度计划，做好职业健康培训保障，规范职业健康培训档案资料管

理。职业健康培训档案应包括年度培训计划，主要负责人、职业

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相关记录材料等。记录材料应包括培

训时间、培训签到表、培训内容、培训合格材料，以及培训照片

与视频材料等。2）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按

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在任



职后 3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学时，之

后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劳动者上

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 8 学时，之后每

年接受一次在岗培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 4学时。3）对主要负责

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的培训，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情况及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培训，或参加职业

健康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

（2）本次评价现场检测时间不处于当地高温季节，故未对存

在高温危害因素的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建设单位应于高

温季节（每年 7-9 月）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对其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
（3）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充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

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

（4）针对设备大中修等委外作业，建设单位不得将职业病危害

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并以书面形式

与外包单位明确职业健康管理责任、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和应遵循的职业病防治法规，督促外包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

申报、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和职业健

康监护，并检查其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11.2 工程技术措施

建设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

经常性的维护保养，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确保作业场

所防护设施正常运行，保证净化效率，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

存档。

11.3 职业健康监护
（1）建设项目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

技术规范》的要求，新进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应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检机

构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正常生产后，对在岗期间以及



离岗时的工人按要求进行的职业健康检查，出现急性事故时对作业人员进行应急健康检

查。确保职业健康体检率达 100%。

（2）建立并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档案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籍贯、婚姻、

文化程度、嗜好等一般情况，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相应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职业病诊疗等劳动者健康

资料等。

（3）建设项目在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被检查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具

体检查项目及检查周期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确定。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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